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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共享享电电动动车车未未获获准准入入就就偷偷偷偷上上路路
违法占道多次被集中整治，其负责人称找不到主管部门审批

近300辆车证据保全

违法占道顶格处罚

11月6日上午，齐鲁晚报·
齐鲁壹点记者来到泮河大街
小遛共享电动车存放地点，一
排接一排的电动车秩序排放，
大概十排左右，每排约20余
辆，车上贴着未满16周岁禁止
骑行的字样。据粗略统计，近
300辆电动车停放在此。

据了解，小遛共享电动车
在今年9月份未经泰安市有关
部门报备核准，擅自占用城市
道路，违反了《城市道路管理
条例》第二十七条第(一)之规
定，依据《城市道路管理条例》
第四十二条之规定，顶格处罚

2万元。
“前些日子在道路边还能

看到共享电动车，现在基本上
看不到了。对于共享电动车，
我感觉也是有利有弊吧。给我
们提供方便的同时，也存在一
定的安全隐患。”市民张女士
说。

找不到主管部门审批

能否入驻未给出答复

11月6日下午，记者多次
联系小遛共享电动车客服，对
于目前在泰安投放了多少辆
车子和入驻之前有没有经过
主管部门审批，客服表示并不
清楚。随后，记者联系了小遛
共享电动车泰安负责人任先

生，任先生表示，2017年对于
共享单车的审批问题，市政部
门有专门负责的小组。而在他
们投放小遛共享电动车之前，
向泰安市城市管理局市政科、
法规科递交过相关材料，并没
有得到相关回复，也没有告知
去哪办理审批，需要什么手
续，“其他城市都有相应的部
门来受理，可在泰安我们找不
到相关部门办理入驻手续，就
先投放1000辆试试。入冬后再
把一些电动车回收，现在的投
放主要是想采集数据。”

对于车辆的证据保留和
相应处罚，任先生称，已经交
了罚款。“前段时间交了2万元
罚款，但现在没有部门给我一
个准确的回应，没有人告诉我
能不能投放，如果不允许投
放，那我们就立马撤走。”

“如果给泰安带来了不好
的影响，我会加以整治，如果

达不到要求，会立马撤走。现
在没有职能部门给我一个准
确的答复，只是把电动车一批
又一批的保存，增加我的罚款
额度。现在钱也罚了，车也暂
时收了，还是没有部门给我一
个答复。”当齐鲁晚报·齐鲁壹
点记者问起车辆行驶安全问
题，任先生称：“关于安全问
题，我们给每台车买了1000元
的保险，最高赔偿额度为1000
元。”

成立专项小组需研究

运营企业急盼回复

11月16日下午，记者来到
泰安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支
队直属执法二队，一位负责人
告诉记者，他们只是尽相应的
职责。“共享电动车给城市道
路造成部分堵塞，乱停乱放问
题严重，引起市民投诉。占道、

乱停乱放属于我们的执法范
围，前期在上级领导的指示
下，在我们负责的辖区内，把
一些占道的电动车进行证据
保全。”该负责人说。

泰安市城市管理局市政
科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小遛共
享电动车负责人确实来过，但
没有给具体回复。泰安在2017
年成立了共享单车领导推进
小组，后因职能人员的调整，
各部门职责也有了变更，导致
现在没有了该专项机构。“我
们在9月份已经提交了一份相
关报告，看能否成立专项小
组，与相关部门共同研究共享
电动车的相关问题，但现在还
没得到回复。”

泰安市城市管理局法规
科负责人表示，“相关材料他
们来送过，但是我们没收，因
为这不属于我们的管辖范围。
根据《城市道路管理条例》第
二十七条第(一)之规定和第
四十二条之规定，他违反了擅
自占用城市道路的规定，我们
将依法对其进行处罚。目前，
该事件立案有5起，结案只有1
起，立案总金额为2万7千元左
右。证据保全的车辆，在交完
罚款后会将其归还。”

11月19日，记者再次电话
联系小遛电动车泰安负责人
任先生。据其介绍，11月8日泰
安市城市管理局将证据保全
的车辆全部归还于他。目前，
在泰安投放的小遛已全部收
回。“我们把电动车全部收回
了，如果还是找不到相关部门
审批的话，我们就撤走，不在
泰安投放了。”

近日，泰城近千辆小遛共享电动车未经主管
部门审批，自主在泰安进行投放。近期，泰安市城
市管理局行政执法支队依法对辖区内未经批准
擅自占用城市道路的小遛共享电动车进行查处。
目前，在泰安投放的小遛已全部收回。

小遛电动车泰安负责人表示，找不到主管部
门审批，手续不知找谁办理。如果继续找不到相
关部门审批就撤走，不在泰安投放了。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
记者 张伟 见习记者 郭健

▲泰安市城市管理局行政执法支队工作人员清理占道共享电动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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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证据保全的共享电动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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